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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江北城区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
征收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常德市江北城区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以下简称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641号）、《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江北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试行。
1、 征收范围和对象
常德市江北城区（包括武陵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范围内使用自备水源(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缴纳义务人），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均应缴纳污水处理费。
单位或个人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或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排向自然水体的水质标准，且未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不缴纳污水处理费；仍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应当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
建设施工临时排水、基坑疏干排水过程中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应当按规定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
二、执收单位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海绵中心)负责市江北城区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的征缴事务性工作。
三、收费标准和计量方式
1.根据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发布常德市2025年版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的公告》（2026年第1号）规定，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标准为0.95元/吨、非居民用水（含特种用水）污水处理费标准为1.4元/吨征收。对城镇居民中由民政部门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的低保户，每户每月免收5立方米污水处理费。
2.自备水源的用水量按以下方式核定：取水设施已安装计量装置的，其用水量以计量装置显示的计量值计算；未安装计量装置或计量装置不能正常使用的，其用水量按取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24小时计算。
建设施工临时排水、基坑疏干排水已安装排水计量设备的，按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计征污水处理费；未安装排水计量设备或者计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按施工规模定额核定排水量征收污水处理费，排水量核定方法为:建设施工临时排水量=用地面积×年降雨量×排水工期，基坑疏干排水量=基坑面积×基坑深度×渗透率，其中年降雨量按1200mm、渗透率按0.1核算，房建项目按排水工期6个月、基坑深度5米核算，市政等项目按排水工期4个月、基坑深度2米核算。
四、特殊情形计量方式
1.因大量蒸发、蒸腾造成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排水口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设备的，经市住建局认定并公示后，按缴纳义务人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对产品以水为主要原料的企业，仍按其用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
2.因建筑类型、施工规模等原因，实际施工工期不足6个月或基坑深度开挖不足5米的房建项目，或者实际施工工期不足4个月或基坑深度开挖不足2米的市政等项目，由缴纳义务人向市海绵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应图纸、资料等佐证材料，经核实后可按实际情况计征污水处理费。
五、征收流程
（一）缴纳义务人将自备水源取水量情况或建设施工规模相关数据报送至市海绵中心；
（二）市海绵中心核算应收取的污水处理费；
（三）市海绵中心登录湖南非税收缴管理系统，生成湖南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电子），发送给缴纳义务人；
（四）缴纳义务人通过公共支付平台、银行等缴款渠道，按湖南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电子）的要求缴款；
（五）缴款成功后，由缴款义务人扫描湖南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电子）的二维码，生成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票据后，自行打印。
六、收入归属及票据管理
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使用非税收入电子票据，市海绵中心向市财政局申领财政电子票据，并做好业务管理与收缴之间的信息对接，负责电子票据开具、传输、归档。
七、法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本制度规定，自行改变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对象、范围和标准。严禁违规减免或者缓征污水处理费。
缴纳义务人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由市住建局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